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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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萊特玻璃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Flat Glass Group Co., Ltd.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6865）

海外監管公告

本公告乃由福萊特玻璃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
第13.10B條作出。

以下為本公司於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刊登之《福萊特玻璃集團股份有限公司關於以集中競價交易方
式回購公司A股股份的進展公告》，僅供參閱。

承董事會命
福萊特玻璃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阮洪良

中國浙江省嘉興市，二零二四年八月一日

在本公告之日，執行董事為阮洪良先生、姜瑾華女士、阮澤雲女士、魏葉忠先生和沈其甫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徐攀女士、華富蘭女士和吳幼娟女士。





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部分 A 股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

号:2024-013）。 

 
二、 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回购股份期间，上市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

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截至上月末回购 A 股股份

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24 年 7 月，公司未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A 股股份。截至 2024 年 7 月

31 日，公司累计回购 A 股股份 8,250,600 股，占公司截至 2024 年 7 月 31 日已发

行总股本 2,351,324,281 股的 0.35%，最低成交价为人民币 22.36 元/股，最高成交

价为人民币 26.25 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人民币 20,040.03 万元（不含印花税、

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本次回购 A 股股份情况符合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和公司回

购 A 股股份方案的要求。 

 

三、 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 7 号——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 A 股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

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 A 股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福莱特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8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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